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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本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股

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证监会和上交所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

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

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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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浙江省烟草

公司”）和宁波卷烟厂所持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非流通股股东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宁波卷烟厂、宁波市郡庙企

业总公司、宁波大红鹰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省烟草公司宁波分公司五家非流通股

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628.946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84%，占全体非流

通股总数的79.33%）以书面形式委托公司董事会召集相关股东会议，审议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相关股东会议就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做出决议，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生效。因此，本次大红鹰股权分置改革存在无法获得相关

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3、公司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发布之日起公司股票停牌。自相关股东会

议通知发布之日起十日内，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在

完成上述沟通协商程序后，公司董事会做出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公司将申

请自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公司股票停牌。若公司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经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则公司股票于对价股份上市日复

牌，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经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则公司股票

于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公告日次日复牌。 

4、公司流通股股东需特别注意，表决方案一旦获得相关股东会议通过，则

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对全体股东有效，并不因某位股东不参会、放弃投票或投反对

票而对其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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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部分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

东，以换取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即本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1.5股股

份的对价，在本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且

对价股份被划入流通股股东账户之后，本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非流通股股东除已作出法定的最低承诺

外，公司第一大股东浙江省烟草公司还作出如下特别承诺： 

同意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需要支付对价时，对有下列情形的非流通股股

东先代为支付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 

a.由于质押或冻结原因无法按时支付对价的股东； 

b.暂时不同意股改的股东； 

c.暂时联系不到的股东； 

d.因其他原因暂时不能支付对价的股东。 

承诺人保证其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

失。 

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

担承诺责任，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6年3月16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年3月22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06年3月20日至2006年3月22日每个交易日9：30－11：30、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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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公司股票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股票自2006年2月27日起停牌，最晚于3月9日复

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3月8日（含）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

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3月8日（含）之前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

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

易日复牌。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

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574-87315310 

传真号码：0574-87294676 

电子信箱：dhy@dhyinvest.com 

公司网站：http://www.dhyinvest.com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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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红鹰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摘 要)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形式、数量和金额 

非流通股股东同意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以各自持

有的部分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东，以换取其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即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可获得非流通股

支付的1.5股股份，非流通股股东需向流通股股东支付23,091,483股股份的对价总

额，非流通股股东每10股需向流通股股东支付2.123股股份的对价。在对价总额

支付完成和流通股股东获得对价后，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

流通权。 

2、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执行对价安排后 
执行对价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股份

数量（股）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非流通股 108,777,002 41.40% 23,091,483 85,685,519 32.61%

其中：浙江省烟草公司 47,016,675 17.90% 9,980,830 37,035,845 14.10%

宁波卷烟厂 13,500,000 5.14% 2,865,817 10,634,183 4.05% 

其他法人股东 48,260,327 18.37% 10,244,836 38,015,491 14.47%

流通A股 153,943,220 58.60% 23,091,483 177,034,703 67.39%

合计 262,720,222 100.00% 23,091,483 262,720,22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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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非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的详细情况如下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执行对价安排后 

执行对价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执行对价安

排股份数量（股）持股数量（股）持股比例

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 47,016,675 17.90% 9,980,830  37,035,845 14.10%

宁波卷烟厂 13,500,000 5.14% 2,865,817  10,634,183 4.05%

宁波市郡庙企业总公司 11,517,241 4.38% 2,444,912  9,072,329 3.45%

宁波大红鹰集团有限公司 9,103,050 3.46% 1,932,421  7,170,629 2.73%

浙江省烟草公司宁波分公司 5,152,500 1.96% 1,093,787  4,058,713 1.54%

宁波海曙志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00,000 1.71% 955,273  3,544,728 1.35%

宁波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249,675 1.24% 689,850  2,559,825 0.97%

绍兴市香叶经贸有限公司 2,541,206 0.97% 539,454  2,001,752 0.76%

宁波市药材股份公司 1,608,750 0.61% 341,510  1,267,240 0.48%

宁波日报社经理部 1,126,125 0.43% 239,057  887,068 0.34%

宁波北仑银通贸易公司 1,126,125 0.43% 239,057  887,068 0.34%

宁波海曙诚兴百货商行 1,029,600 0.39% 218,566  811,034 0.31%

宁波市鄞州中环电机工具有限公司 792,000 0.30% 168,128  623,872 0.24%

宁波市佳宝金银饰品厂 643,500 0.24% 136,604  506,896 0.19%

宁波大榭开发区恒业发展有限公司 409,491 0.16% 86,928  322,563 0.12%

上海南上海商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409,491 0.16% 86,928  322,563 0.12%

舟山景泰和经贸有限公司 402,188 0.15% 85,378  316,810 0.12%

宁波市海曙银苑商贸有限公司 326,738 0.12% 69,361  257,377 0.10%

宁波维科联合进出口有限公司 321,750 0.12% 68,302  253,448 0.10%

徐州市凤凰影像有限公司 321,750 0.12% 68,302  253,448 0.10%

宇宙金饰 321,750 0.12% 68,302  253,448 0.10%

中房宁波公司 321,750 0.12% 68,302  253,448 0.10%

宁波金银钸品厂 321,750 0.12% 68,302  253,448 0.10%

北仑百货批发公司 257,400 0.10% 54,642  202,758 0.08%

宁波市糖业烟酒有限公司 251,994 0.10% 53,494  198,500 0.08%

TCL电子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225,225 0.09% 47,811  177,414 0.07%

宁波亚东实业有限公司 204,746 0.08% 43,464  161,282 0.06%

上海燎原灯具厂 160,875 0.06% 34,151  126,724 0.05%

宁波市鄞州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160,875 0.06% 34,151  126,724 0.05%

鄞县莫枝日用五金装潢厂 96,525 0.04% 20,491  76,034 0.03%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精艺电器设备公司 80,438 0.03% 17,076  63,362 0.02%

宁波明州房地产有限公司 64,350 0.02% 13,660  50,690 0.02%

曙光食品饮料批发部 64,350 0.02% 13,660  50,690 0.02%

海曙灵塔建材经营服务部 51,480 0.02% 10,928  40,552 0.02%

宁波市海曙橡塑鞋业公司 48,263 0.02% 10,245  38,018 0.01%

海曙西城宇宙皮鞋厂 48,263 0.02% 10,245  38,018 0.01%

宁波减速机厂 48,262 0.02% 10,245  38,017 0.01%

鄞县小轮车总厂 43,114 0.02% 9,152  33,96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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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绣品总厂 40,947 0.02% 8,692  32,255 0.01%

宁波市炊事机械厨房用具有限公司 39,600 0.02% 8,406  31,194 0.01%

海曙县学劳保用品商店 39,600 0.02% 8,406  31,194 0.01%

宁波恒丰综合经营公司 38,610 0.01% 8,196  30,414 0.01%

宁波市镇海庄市镇房屋开发公司 38,610 0.01% 8,196  30,414 0.01%

北仑亚浦高华灯具厂 36,675 0.01% 7,786  28,890 0.01%

宁波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175 0.01% 6,830  25,345 0.01%

宁波江北伟泰鞋业有限公司 32,175 0.01% 6,830  25,345 0.01%

宁波市江东明州塑料包装带厂 32,175 0.01% 6,830  25,345 0.01%

宁波市江东煤炭公司 32,175 0.01% 6,830  25,345 0.01%

上海九袜厂鄞县分厂 32,175 0.01% 6,830  25,345 0.01%

广东潮阳峡山华强贸易部 32,175 0.01% 6,830  25,345 0.01%

慈溪市针纺织品公司 32,175 0.01% 6,830  25,345 0.01%

宁波春光食品厂 32,175 0.01% 6,830  25,345 0.01%

鄞县沪昆日用电器厂 32,175 0.01% 6,830  25,345 0.01%

黄岩鉴湖文化用品厂 32,175 0.01% 6,830  25,345 0.01%

宁波馥郁茶厂 32,175 0.01% 6,830  25,345 0.01%

奉化新光皮鞋厂 32,175 0.01% 6,830  25,345 0.01%

绍兴市良运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32,175 0.01% 6,830  25,345 0.01%

慈溪百货公司 32,175 0.01% 6,830  25,345 0.01%

东阳市吴宁朝阳绣品厂 32,175 0.01% 6,830  25,345 0.01%

鄞县鞋业百货实业公司 32,175 0.01% 6,830  25,345 0.01%

海曙甬深五金机电工矿配件 25,740 0.01% 5,464  20,276 0.01%

宁波市海曙区新华文化服务部 24,750 0.01% 5,254  19,496 0.01%

黄岩市洋屿日杂塑料制品厂 22,522 0.01% 4,781  17,741 0.01%

上海港宏华经贸发展中心 19,305 0.01% 4,098  15,207 0.01%

海曙百货五交化批发部 16,088 0.01% 3,415  12,673 0.00%

陈华童装厂 16,087 0.01% 3,415  12,672 0.00%

海曙白云建筑装饰工程公司 16,087 0.01% 3,415  12,672 0.00%

宁波翠柏工艺灯画厂 11,880 0.00% 2,522  9,358 0.00%

慈溪华光灯具厂 6,435 0.00% 1,366  5,069 0.00%

宁波市就业管理服务部 1 0.00% 0 1 0.00%

合计 108,777,002 41.40% 23,091,483  85,685,519 32.61%

*现为宁波市就业管理服务局职工失业保险基金 

 注：以上数据未考虑浙江省烟草公司为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先行代为支付执行对价安排的

情况，如发生代付，则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3、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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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

件 

13,136,011 G + 12个月 

26,272,022 G + 24个月 浙江省烟草公司 

37,035,845 G + 36个月 

注 1 

其它法人股 48,649,674 G + 12个月 注 2 

说明：以上数据未考虑浙江省烟草公司为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先行代为支付执行对价安排

的情况，如发生代付，则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G日：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成后首个交易日 

注 1：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所持原非流通股份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注2：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所持原非流通股份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

让。 

4、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

通股份合计 

108,777,002 41.40 一、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85,685,519 32.61 

国家股 － － 国家持股 － － 

国有法人股 － － 国有法人持股 － － 

社会法人股 108,777,002 41.40 

募集法人股 － － 

社会法人持股 85,685,519 32.61 

境外法人持股 － － 境外法人持股 － － 

二、流通股份

合计 

153,943,220 58.60 二、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177,034,703 67.39 

A股 153,943,220 58.60 A股 177,034,703 6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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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股 － － B股 － － 

H股及其它 － － H股及其它 － － 

三、股份总数 262,720,222 100 三、股份总数 262,720,222 100 

 

5、对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处理办法 

截止本说明书出具日，尚有 18 名非流通股股东未明确表示同意本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该部分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份 1,410,198 股，占非流通股份

总数的 1.296%。为了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浙

江省烟草公司同意对有下列情形的非流通股股东先行代为支付该部分股东的执

行对价安排： 

（1）由于质押或冻结原因无法按时支付对价； 

（2）暂时不同意股改； 

（3）暂时联系不到； 

（4）因其他原因暂时不能支付对价。 

对于被代为支付对价的股东，浙江省烟草公司保留日后追偿代为支付的对价

股份的权利，且该等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须取得浙江省烟草公司的同意，并由公

司向上交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对价安排要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不因股权分置改革而受损失，对价的确定应

当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面以及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未来利益，有利于公司发展

和市场稳定。 

1、方案实施后的股票价格分析 

方案实施后的股票价格可以通过参考在国际成熟证券市场同行业上市公司

作为可比公司来确定。 

①方案实施后市盈率倍数 

最近半年来，国际成熟证券市场上同行业可比公司市盈率介于22－26倍之

间。综合考虑大红鹰的未来成长性、规模扩张能力、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等因素，

保守估计，本方案实施后的大红鹰股票的市盈率水平至少为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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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方案实施后的股票价格 

预计大红鹰2005年年底每股收益为0.12元，依照25倍的市盈率测算，则方案

实施后的股票价格应为3.00元。 

2、对价测算的分析 

假设： 

R为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每股流通股支付的股份

数量； 

流通股股东的近期市价为 P；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价为 Q。 

为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不受损害，则R至少满足下式要求： 

P = Q × ( 1 + R ) 

截至2006年2月22日的前60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均价为3.42元，以其作为P的估

计值，根据前面的测算，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股票价格Q应为3.00元。则：非流通

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每股流通股支付的股份数量R应为0.14

股。 

为了进一步保障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非流通股股东最

终确定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每股流通股支付的股份数量为0.15股股

份，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可得1.5股股份的对价。 

3、对价安排 

根据以上分析，方案实施后，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按流通股每10股支

付1.5股。每位流通股股东获得对价股份数量按改革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该流

通股股东在登记结算机构开设的证券帐户中持有的大红鹰流通股的数量乘以

0.15股，计算结果不足1股的按照登记结算机构规定的零碎股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4、保荐机构对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本次改革的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认为，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综合考虑了大

红鹰的盈利状况、发展前景及市场价格等因素，充分兼顾了全体股东长远利益和

即期利益，是按照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有利于促进市场平稳发展的原则基础上

制定的。于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在无须支付现金的情况下，

将获得其持有的流通股股数15%的股份，其拥有的大红鹰的权益将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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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因此，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

价是合理的，保证了流通股股东的实际利益。 

二、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1、承诺事项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非流通股股东除已作出法定的最低承诺

外，公司第一大股东浙江省烟草公司还作出如下特别承诺： 

同意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需要支付对价时，对有下列情形的非流通股股

东先代为支付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 

a.由于质押或冻结原因无法按时支付对价的股东； 

b.暂时不同意股改的股东； 

c.暂时联系不到的股东； 

d.因其他原因暂时不能支付对价的股东。 

承诺人公司保证其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

的损失。 

承诺人公司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

力承担承诺责任，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2、非流通股股东履约能力和相关安排的分析 

截至本说明书摘要出具日，根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对价安排以及浙江

省烟草公司垫付对价的承诺，若18家未明确表示同意的股东的对价安排均需垫

付，则浙江省烟草公司需要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和垫付的对价股份数额总计为

10,280,191股。截止本说明书出具日，浙江省烟草公司持有大红鹰47,016,675股，

且该等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等情况，浙江省烟草公司完全有能力支

付对价和为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垫付对价。 

3、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承诺人浙江省烟草公司保证其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

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4、承诺人声明 

承诺人浙江省烟草公司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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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情况 

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比例等情况

如下：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持股数(万股) 

比例（%）

1 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 4701.6675 17.9 

2 宁波卷烟厂 1350 5.14 

3 宁波市郡庙企业总公司 1151.7241 4.38 

4 宁波大红鹰集团有限公司 910.305 3.46 

5 浙江省烟草公司宁波分公司 515.25 1.96 
 合       计 8628.9466 32.84 
 

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8628.946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84%，占全体非流通股总数的 79.33%，超过全体非流通股数

的三分之二，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要求。 

截至本说明书出具日，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权

属争议和质押、冻结情况。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非流通股股份被司法冻结、质押、转让、扣划导致无法支付对价的风险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有被司法冻结、质押、转让、

扣划的可能，从而无法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并导致本次改革无法完成。 

处理方案：如果第一大股东浙江省烟草公司的股份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过程

中出现被司法冻结、质押、转让、划扣的情况，那么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宣告失败，

非流通股股东将适时重新提出股改动议，再次进行改革；如果其他非流通股股东

的股份出现上述司法冻结等情况，那么根据第一大股东浙江省烟草公司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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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一大股东代为垫付其对价安排。 

（二）无法及时获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的风险 

根据有关规定，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且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进行网络投票前必须获得相应批复。本方案能否取得国资

管理部门的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处理方案：若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未能获得国有资产管理相

关部门的批准，则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召开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不获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风险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必须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后方可生效。因此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处理方案：公司在兼顾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制订出本改

革方案；公司还将根据有关规定，积极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网上路演、走访

机构投资者、发放征求意见函等多种形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

广泛征求流通股股东意见，使改革方案的形成具有广泛的基础；若本次改革方案

不获相关股东会议通过，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继续积极协调非流通股股东和流

通股股东之间的沟通，并根据沟通结果调整改革方案，在符合一定条件后再次开

展股权分置改革。 

 

（四）股票价格波动的风险 

证券价格具有不确定性，公司股价受宏观经济环境、国家相关政策、公司的

经营业绩、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和投资者的心理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股价波

动可能会对公司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造成影响。 

处理方案：公司将全面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严防改革过程中的内幕交

易、操纵市场或者其他证券欺诈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股票价格波动给股东带来

的不利影响。此外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保持资本市场稳定，增强股东持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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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市场关于未来公司股票供应量的预期，已经按有关规定对所持股份设定了限

售期，并作出了分步上市的安排，以减少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意见结论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认为：“在大红鹰公司及董事会提供

的各项文件资料均真实、完整的前提下，大红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符合国

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五部委《关于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大红鹰非流通

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合理，兼顾全体股

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有利于公司发展和市场稳定。大红鹰在此次股权分置

改革中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流通股股东的权益。中银国际愿意推荐大红鹰

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二）律师意见结论 

浙江合义律师事务所接受大红鹰的委托，对大红鹰申请股权分置改革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公司及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具备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主体资格，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符

合《管理办法》、《操作指引》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待获得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以及公司相关股东会议的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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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宁波大红鹰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

要）》之签署页] 

 

 

 
 

宁波大红鹰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6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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